
工作流程与常用表格

横向科技合同签订及管理流程

   技术开发与成果转化办公室 津南业务西楼 439/440 022-85358838

项目洽谈和商定

合同起草 建议参照我校提供的合同模板拟定

符合要求的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合同原件提交后，由科
研部统一至天津市有关部门进行技术合同认定登记

技术合同认定登记
（免税）

合同立项 项目负责人在科研创新服务平台中提交立项

合同上传
项 目 负 责 人 登 录 科 研 创 新 服 务 平 台， 点 击“ 合 同 签
审”→“合同签审（横）”→“新增”，上传合同初稿
并提交

合同审核及修改
上传后的合同需经学院、学校两级审核，“学院退回”/“学
校不通过”请修改后上传修改后附件，修改意见请见“审
核意见”及附件；显示“学校通过”后可签署

合同签署
我方签署：项目负责人签字，盖委托代理人章，盖“南
开大学科技合同专用章”
他方签署：签字盖章

合同生效
双方签字盖章后合同生效，交科研部留存原件一份，开
具增值税普通发票，需申请技术合同认定登记（免税）
的技术开发 / 转让合同另留存一份


